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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國人申請適用【非居住者稅率】申請表 
 

 

 

 

 

 

 

 

 

 

 

 

 

 

 

 

 

申 請 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任職單位   

申請事項  申請人因符合以下情形，申請＿＿年度為非居住者

身分: 

 

□在國內無戶籍，且當年度來臺天數未滿183天 

 

□在國內有戶籍，但當年度來臺天數未滿31天，且

其生活重心不在境內 

 

承 辦 人 員 簽 章  

計 畫 主 持 人 

或單位主管簽章  

 

 

注 意 事 
1、 請確認本國之所得人於一課稅年度是否符合以下「非居住者身分」： 

(1)在國內無戶籍，且當年度來臺天數未滿183天 

(2)在國內有戶籍，但當年度來臺天數未滿31天，且其生活重心不在

境內 

若符合上列情形，須填本表申請改採非居住者稅率扣繳所得稅，並清查

所得人於同一課稅年度是否有未按非居住者稅率計算之所得須補扣繳，

如因逾期報繳衍生相關稅責，將由用人單位負責。 

2、一課稅年度係指給付日期於每年1/1~12/31，不可跨年計算，故每年均

需重新申請。 

項     (請詳閱) 


